
证券代码：600385    证券简称：山东金泰    公告编号：2016-032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更正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 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6 年 8 月 29 日 

3. 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385 山东金泰 2016/8/22 

 

二、 更正补充事项涉及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一）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19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公司《关于取消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的议案》。 

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11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并决定提交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现经各方充分论证，并经董事会慎重考虑，会议决定取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该项议案不再提交

201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 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 2016 年 8 月 12 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17.38%股份的股东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在 2016 年 8 月 18 日提出

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现向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提

出以下临时提案，请提交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修改《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一、 公司章程第四十八条原为：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

东大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董事会应当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

章程的规定,在收到请求后 10 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书面

反馈意见。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应当在作出董事会决议后的 5 日内发出召

开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中对原请求的变更,应当征得相关股东的同意。 

    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或者在收到请求后 10 日内未作出反馈的,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监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监事会提出请求。 

    监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应在收到请求 5 日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

通知,通知中对原提案的变更,应当征得相关股东的同意。 

    监事会未在规定期限内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视为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股东

大会,连续 9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

主持。 

现修改为：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

东大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董事会应当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



章程的规定，在收到请求后 10 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书面

反馈意见。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应当在作出董事会决议后的 5 日内发出召

开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中对原请求的变更，应当征得相关股东的同意。  

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或者在收到请求后 10日内未作出反馈的，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监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监事会提出请求。  

监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应在收到请求 5日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

通知，通知中对原提案的变更，应当征得相关股东的同意。 

监事会未在规定期限内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视为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股东

大会，连续 27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

和主持。 

二、 公司章程第五十三条原为：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

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提案。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日前提

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

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召集人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后，不得修改股东大

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  

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提案，股东大会不

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现修改为：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以及连续 27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 有权向公司提出提案。  

连续 270 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

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 日内

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公告临时议案的内容。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 召集人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后, 不得修改股东



大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  

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提案, 股东大会

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三、 公司章程第八十二条第（一）款原为： 

（一）董事和监事候选人的产生方式如下： 

 1、董事候选人名单由上届董事会或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

的股东提出。  

非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名单由上届监事会或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百

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提出。  

2、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由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或者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已

发行股票百分之三以上的股东以推荐方式提名。  

3、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4、董事、监事候选人以股东大会提案的方式向股东大会提出。  

5、董事、监事候选人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应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

承诺公开披露的董事、监事候选人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董事、

监事职责。 

现修改为： 

（一）董事和监事候选人的产生方式如下： 

1、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董事会换届或更换、增补董事时，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名单由本届董事会、连续270日以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以上的股东提

出。 

2、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监事会换届或更换、增补监事时，非职工代表

监事候选人由本届监事会、连续270日以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以上的股

东提出。 

3、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4、董事、监事候选人以股东大会提案的方式向股东大会提出。  

5、董事、监事候选人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应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

承诺公开披露的董事、监事候选人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董事、

监事职责。 



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三、 除了上述更正补充事项外，于 2016 年 8 月 12 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

事项不变。 

四、 更正补充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16 年 8 月 29 日  14点 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26号鹏润酒店多功能会议厅。 

2.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16年 8月 29日 

至 2016年 8月 2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3. 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4. 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修改《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部分条款的议案（修订后） 

√ 

 



 

特此公告。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或其他召集人  

 2016年 8月 20日  

 


